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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合规性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人”）作为荣盛房地产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发展”、“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发

行人组织实施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贵会要求，对本次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下

说明。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经发行人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

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09 年 3 月 17 日），非公开

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6.81 元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发行数量、发行底价相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注：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2009 年 6 月 10 日，公司实施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除息后，本次

发行底价由 6.81 元/股调整为 6.71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5 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86.29%（该价格比率考

虑了发行期间除息）；与发行日（2009 年 8 月 18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 17.62 元的比率为 70.94%。 



 2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9,600 万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准荣盛房

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745 号）中本

次发行不超过 15,000 万股的要求。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确定为 8 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32,649,531.10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1,167,350,468.90 元。不超过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总

额 1,200,000,000 元。 

结论：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荣盛发展

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批情况 

（一）荣盛发展于 2009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非公开发行方案。 

（二）荣盛发展于 2009 年 4 月 1 日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事宜。具体如下：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

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本次

发行定价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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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准与签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各项协议、合

同； 

3、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 

4、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募

集资金的投入进度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5、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6、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股份总

数、股本构成等所有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7、在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8、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政策有新的规定，或者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上述情形对本次

发行的具体方案作相应调整； 

9、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过程中的其他未尽事宜；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项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荣盛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09 年

7 月 13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09 年 8 月 7 日取得核准文件（证

监许可[2009]745 号）。 

结论：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一）本次发行时间表 

时间 发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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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 向符合条件的认购人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8 月 18 日 接受认购人报价（14:00-17:00）并缴纳认购保证金 

8 月 19 日 
根据认购情况确定最终发行价格、发行数量、配售对象及其获配股份；将

初步发行结果向证监会报备 

8 月 20 日 向获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退还未获得配售者的认购保证金 

8 月 21 日 获配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17:00 截止）；验资 

8 月 24 日 认购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并验资 

 

（二）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发送认购邀请书询价的情况 

发行人于 2009 年 8 月 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签发的发行核准文件《关于核准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09]745

号）。 

荣盛发展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于 2009 年 8 月 14 日向 86 名特定

投资者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申购报价单》，邀请其参与本次认购报

价。投资者名单包括截至2009 年 8 月 12 日公司前20 名股东（包括10 家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16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前20名股东中的基金公司无重复，

故本次询价共邀请 26 家基金公司参与认购，符合相关规定）、10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以及向荣盛发展及主承销商表达过书面认购意向的 18 家机构

投资者和 16 名自然人，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 

公司前 20 名股东 

1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 

2 荣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耿建明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邹家立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荣盛控股不参与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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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耿建富 

8 曹西峰 

9 刘山 

10 赵亚新 

11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谢金永 

13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1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泰达荷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华夏基金管理公司 

16 家证券投资管理基金公司 

1 兴业全球管理有限公司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申万巴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华安基金管理公司 

8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0 家证券公司 

1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西安华弘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3 信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家保险公司 

1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8 家机构投资者 

1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上海鸿立投资有限公司 

4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5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 沈阳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上海中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9 华天汇金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10 深圳市龙发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11 上海六禾投资有限公司 

12 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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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浙江合信融资咨询有限公司 

14 上海音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5 科尔集团有限公司 

16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8 江阴皇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6 名自然人 

1 金小红 

2 沈沧琼 

3 陶静威 

4 梅强 

5 李素云 

6 彭锡明 

7 张怀斌 

8 王若娟 

9 陈小兵 

10 吴轶 

11 梁桐灿 

12 卜丹 

13 谢明夷 

14 高原 

15 宋联钦 

16 丁大力 

（三）回收申购报价单及簿记建档 

公司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2009年8月18日14:00－17:00）

内共收到 12 家特定投资者发出的有效《申购报价单》，保荐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具体申购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申购人名称 价格分档 
每档价格 

（元/股) 

每档数量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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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价格 14.5 900 

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价格 14.5 1000 

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价格 13.5 2000 

4  高源 第一价格 13.5 1000 

第一价格 13.0 1100 

第二价格 12.0 1200 5  梁桐灿 

第三价格 9.0 1600 

第一价格 12.5 2000 

第二价格 12.0 4600 6  易方达基金 

第三价格 11.0 5600 

第一价格 12.5 2000 

第二价格 12.0 2000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价格 10.0 2000 

第一价格 12.1 1100 
8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第二价格 11.5 1500 

9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价格 11.2 1200 

第一价格 11.1 1200 

第二价格 10.1 1300 10  叶祥尧 

第三价格 9.4 1400 

第一价格 11.0 1700 
1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价格 9.0 2200 

1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价格 10.1 2300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和股票分配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定价情况 

荣盛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进行，国信证券与荣盛发展根

据投资者的申购价格及其申购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2.50 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与发行人二级市场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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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09 年 8 月 18 日

收盘价格 
2009 年 8 月 18 日 
前 10 个交易日均价 

2009 年 8 月 18 日 
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股票价格（元） 16.65 17.94 17.62

发行价格与以上价格

比率 
75.08% 69.68% 70.94%

注：发行人均价按照成交量加权计算 

（二）本次发行的股票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主

承销商与发行人认真协商后，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全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万股） 

认购资金 
（万元） 

1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2.50 2,000 25,000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 2,000 25,000

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 1,500 18,750

4 梁桐灿 12.50 1,100 13,750

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 1,000 12,500

6 高源 12.50 1,000 12,500

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50 900 11,250

8 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50 100 1,250

 合  计 9,600 120,000

获得配售的投资者中，除控股股东荣盛控股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其他投

资者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荣盛控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除控股股东之外

的其他投资者所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缴款与验资 

2009 年 8 月 20 日，荣盛发展及国信证券向 8 名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发出《缴

款通知书》，通知其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前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和所获配

售股份，向国信证券指定账户缴纳认股款项。 

2009 年 8 月 21 日，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确认截至 2009

年 8 月 2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已足额缴纳认股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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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8 月 26 日，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华德验

字[2009]77 号），确认截至 2009 年 8 月 24 日，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96,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每股 12.50 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00.00 元，扣除此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32,649,531.1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67,350,468.90 元。 

结论： 

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荣盛发展于 2009 年 8 月 7 日获得证监会关于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文

件，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保荐人还将督促荣盛发展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在本次发行正式结束后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手

续。 

六、结论 

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

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

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报告。 



 

 

【本页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合规性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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